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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評議流程圖及評議規則 

 

本案認定犯罪事實階段 

 

如果認為構成犯罪，須接著討論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及量刑 

  

被告行為導
致有傷害結
果？有無傷
害故意？

若是，是否
傷害行為與
死亡結果有
相當因果關
係及特殊危
險性？

是，行為人
是否客觀上
可預見死亡
結果發生？

是，構成傷
害致死罪

否，僅構成
傷害罪

否，僅構成
傷害罪

無故意 是否有過失？

有，僅過失
傷害罪

無，無罪

刑法第19條

•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被告是否有因此欠缺或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控制其
行為的能力顯著降低？

刑法第47條
第1項

•被告是否有累犯之加重要件？

•被告是否要裁量加重其刑？

刑法第57條

•被告在法定刑範圍內，如何斟酌其相關量刑因素？



認定犯罪事實階段之評議規則說明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

「有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及「科刑」

2 階段。第一階段（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評議

規則，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對被

告不利的判斷（即「有罪判決」），須以「包含國民

法官及法官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定。

舉例說明如下： 

 
意見 說明 

有罪：國民法官 6、 

法官 0 

無罪：國民法官 0、 

法官 3 

有罪票數，雖合計達 3 分之 2 以上，但並未

同時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應判決

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1、 

法官 3 

無罪：國民法官 5、 

法官 0 

有罪票數，雖然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但合

計未達 3 分之 2 以上之票數，無法形成有罪

評決，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4、 

法官 2 

無罪：國民法官 2、 

法官 1 

有罪票數，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且合計票

數達 3 分之 2，應判決有罪。  

 

  



科刑評議規則之說明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或

「無罪」）及「科刑」兩階段。第二階段（科刑）之評議規則，

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83 條第 3項規定，「科刑事項」及「刑度

輕重」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

見」決定；其中關於「刑度輕重」，若國民法官與法官意見歧

異，而未達「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

依本法第 83 條第 4 項規定，則以最不利被告之刑度票數計

入次不利於被告之刑度票數，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時，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

舉例說明如下： 

就「刑度輕重」之評議程序中，國民法官、法官之意見如

下表所示： 

國民法官

意見 

有期徒刑 5 年、7 年、8 年、8 年、10 年、11 年 

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 8 年、9 年、11 年 

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過半數

意見」之評議條件，此時，以最重刑度票數計入次重刑度票

數，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半數意見」時，

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流程說明如下表： 

 國民法官 法官 

意見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年 ◎11 年  

○8 年 ○9 年 ○11

年  

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最重刑度（11 年）票數 2 票，並未過半，

計入第二重刑度（10 年）意見計算。 

Ⅰ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8 年 ○9 年 ○10



年 ◎10 年  年  

將最重刑度（11 年）計入第二重刑度（10 年）意見計算後，第二重

刑度（10 年）意見票數 3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

見計算。 

Ⅱ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9 年 

◎9 年  

○8 年 ○9 年 ○9 年  

將前述第二重刑度（10 年）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後，第

三重刑度（9 年）意見票數 4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 

Ⅲ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將前述第三重刑度（9 年）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後，第

四重刑度（8 年）意見票數 7 票已過半。  

 

 

  



貳、 評議步驟 

犯罪事實認定之評議步驟 

各位的國民法官您好，經過本案審理程序後，您將與全體國民法庭法官一起討

論被告犯了什麼罪？ 

 

依照罪刑法定原則及證據裁判法則，如果要認定被告構成犯罪，刑法所規範的

罪名，都設定了一定的條件，只有符合全部的成立條件，您才能與全體國民法

庭法官做成有罪的判決。因此，接下來將請您依照樹狀圖的指示，依序討論本

案爭點，也就是方才審理程序中，檢察官、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爭執、辯論的重

點。 

 

每一項爭點，都沒有所謂標準的正確答案，您可以勇敢、踴躍的提出您的看

法；過程當中，若有對於任何法律條文、法律概念不明白時，您都可以直接向

職業法官詢問，他／她皆非常樂意的為您解答。 

 

接下來，請您從步驟一開始，依序的討論本案爭點，而每一次的表決均需包含

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在內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步驟一：請您判斷被告行為時，是否有傷害故意？   

傷害故意是指，被告知道、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被害人受傷，且不違反

他的本意。 

 

判斷時，您可以斟酌被害人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傷痕的多寡、使用的兇

器種類、下手的力道輕重、攻擊的部位、行為時的態度、行為人與被害人間

的關係、衝突的起因、行為時所受的刺激、行為後的態度、動機等，以上這

幾項因素並非絕對的標準，也沒有輕重之分，請您依審判中調查的證據綜合

判斷。 

 

此外，被告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或者是被告先前人格方面或品行方面的

量刑因素，請勿在此時一併納入考量。 

 

故意又分成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兩種： 

 

直接故意是被告明知其行為會造成被害人受傷的事實，而有意使其發生；間

接故意則是被告有預見犯罪行為可能會造成被害人受傷的事實，仍容忍或任

由該事實發生。 

 

具傷害故意？ 不具傷害故意？ 

進入步驟二 不成立傷害罪。 

 

  



步驟二：請您判斷被告行為時，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傷害致死是指，被告基於傷害犯意，造成被害人身體、健康受傷，並因而死亡。 

 (1) 被告必須為實施犯罪行為的人。 

 (2) 被告有傷害他人的身體或健康的結果產生。 

 法律對於傷害行為的方法、手段跟形式，並沒有限制。 

 (3) 被告的行為造成被害人受傷，並因而死亡；且被告的傷害行為與被害人

的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4) 傷害致死，就如何判斷相當因果關係，依照過往實務見解的判斷，有被

加上特殊的要件限制，即被告的行為具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特殊危險性」，

簡單來說就是，被告傷害行為具有可能引發被害人死亡結果的危險性。 

 

同樣必須強調，被告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或者是被告先前人格方面或品行

方面的量刑因素，請勿在此時一併納入考量。 

 

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是指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間，無法想像排除該行為後，該

死亡結果不會發生；同時，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間，依照經驗法則，綜合被告

實行傷害行為當時周遭存在的一切事實，從事後客觀第三人的角度加以觀察，

都可以在這一角度下，認為被告實行傷害行為及其周遭環境因素，包含被害人

身體狀況在內的因素，可以引發死亡結果產生。 

 

行為是否具備特殊危險性，則是指傷害行為本身，客觀上已經可能帶來致死的

典型潛在風險。 

 

思考步驟： 

1. 客觀上是否已經發生死亡結果？ 

2. 傷害行為是否有特殊危險性，足以產生死亡結果之致死危險？與死亡結果

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具備上述要件？ 不具備上述要件？ 

進入步驟三 不成立傷害致死罪，僅成立普通傷害

罪，進入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及量刑評

議步驟 

 

  



步驟三：請您判斷被告行為時，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是否客觀上可預見？   

客觀上可預見，是指依照刑法第 17 條所要求的傷害致死罪的處罰基礎之一。 

 

客觀可預見與否，從事後客觀第三人的角度，去觀察被告在行為當時，對於

死亡結果的發生，能否預見，如果一般具有正常智識能力的人，在當時客觀

環境條件都可以預見，就是客觀上可預見。 

 

在判斷時，您可以斟酌傷害行為造成的被害人傷勢及部位、被害人的身體狀

況、當時的環境或其他外在條件、有無他人行為的影響等，以上這幾項因素

並非絕對的標準，也沒有輕重之分，請您依審判中調查的證據，依照一般生

活經驗法則及自然科學所確認可靠的自然律，加以綜合判斷。而若被告客觀

上無法預見死亡結果可能會發生，就不能苛責被告。 

 

具備客觀預見可能性 不具備上述要件？ 

成立傷害致死罪 不成立傷害致死罪，僅成立普通傷害

罪，進入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及量刑評

議步驟 

 

  



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及量刑評議步驟 

親愛的國民法官您好，當您與全體法官決定被告犯了「＿＿＿＿罪」 後，請您

接續討論應該給予被告什麼樣的處罰？  

 

同樣的，針對「量刑」，刑法也制定了一套準則，來決定被告應該受什麼種類的

刑罰以及輕重。立法者也依照不同行為人的情狀，預先制定了特定情況下，可

以加重或減輕被告刑罰效果的規定。因此，在下列的步驟中，本評議資料，依

照檢察官及辯護人爭執的重點，一一的跟您介紹法律相關的規定，請您循序的

討論如何量處被告的刑責，被告是否有有相關刑之加重減輕的事由？被告應該

量處多少的刑度，比較合適，這個問題，同樣也沒有絕對標準或較為正確的答

案，因此，各位國民法官可以勇敢、踴躍地就於這部份的問題，提出您的看

法。 

 

同樣地，若有任何法律條文、概念不明白時，您可以直接向職業法官詢問，他

／她皆非常樂意的為您解答。此外，倘有任何條文、步驟，您認為應該討論，

卻漏未討論時，您也可以提醒全體法官，或者是提出來跟全體法官共同討論。 

 

而依刑法的規定，＿＿＿＿罪的法定刑是＿＿＿＿＿＿＿＿，是本案量刑的基

礎框架。 

 

但法律另外規定了一些可以加重或減輕刑度的事由，當被告符合這些特殊的情

形時，可以適時的調整刑度的高低。因此，請您從步驟一開始依序討論（每一 

步驟皆為獨立的調整刑度事由），而每一次的表決均需包含全體法官在內過 半

數，才能通過。  

 

本案參考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277 條 

【第一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第二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來，您將與全體法官一起討論被告是否有刑法第 19 條之適用？ 

 

步驟一 

 

刑法第 19 條之規定，是針對被告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個人心智缺陷的情況，

導致被告可能在行為當時，沒有辦法充分認知到她／他的行為，可能是錯

的，或是違法的，甚至是完全無法認知；或者是被告在行為當時，上述精神

疾病或其他個人的心智缺陷的情況，導致她／他因為自我控制能力因疾病或

者心智缺陷而發生顯著降低的情況，以致於她／他沒有辦法有效控制自己不

要從事違法的行為，甚至是完全無法控制自己。 

 

判斷時，可以仰賴被告先前相關的病歷資料、行為當時的、被告過去在偵

查、審理或者其他日常生活的反應，具體來說，被告對於事件的認知跟動

機，犯罪後的言行舉止，均有可能作為判斷被告是否罹患精神疾病或有個人

心智缺陷，並且判斷是否有因此造成對於行為在法律上的對錯，或者是否能

有效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有所欠缺或發生顯著降低的情況。但是，前面的

因素並沒有絕對的標準，也沒有輕重之分，仍請依照卷宗內的資料進行判

斷。 

 

參考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19 條 

【第一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第二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第三項】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被告有無罹患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 

有，進入下一個環節判斷 無 

 

被告有無認知行為在法律上的對錯或者是否能有效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有，可以適用第 19 條第 2項減輕其

刑。 

無 

 

  



 

步驟二之一：請您判斷被告是否具有累犯之成立要件？ 

累犯：被告曾經被判有期徒刑，並服滿刑期，或是執行完畢（包含被告改成

繳納罰金執行）；或是在執行中遇到赦免 （免除刑罰）後，五年以內故意又

犯了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可加重二分之一的本刑。  

 

參考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1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構成累犯成立要件 不，被告不構成累犯 

若是，進入步驟二之二  

 

步驟二之二 

若為累犯，是否要加重二分之一的本刑？加重本刑，意思是國民法官法庭將

可以在裁量上，比起原先法定刑上限，增加 1.5 倍，依照過往法院之量刑實

務，如果認為必須要裁量加重，量刑審酌時，最低刑度將會比起法定刑下限

至少往上加 1個月。 

 

請您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之意旨，考慮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如前案

是否已執行完畢？距離前案經過了多久？後罪的性質與前案是否相同？），綜

合判斷如果加重二分之一的本刑，是否會導致被告受到過重的刑罰？  

 

是，認為應依累犯加重規定加重其

刑。 

否，認為不需要依照累犯加重規定加

重其刑。 

  

 

  



透過前面兩個步驟的討論後，您與全體法官已確定了可以處罰被告的刑度上限

（最重）及下限（最輕），請您接著步驟三繼續討論被告有沒有符合刑法第 57 

條的情形，並決定被告應處以何種程度的刑責較為妥適。 

 

步驟三：請您討論被告在本案有沒有符合刑法第 57 條的各款量刑因子？  

 

刑法第 57 條中總共列出了 10 項量刑時應考量的因素，並且將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然而，並非每項因子都適合用在本案中。因此，為了讓討論能較

為聚焦，將先請聚焦在以下 10 個要素，並請從中檢討與本案相關的部分，同

時依依審判中調查的證據綜合判斷，決定您認為可調整刑度的事由： 

 

1. 犯罪的動機與目的。  

2. 犯罪時所受的刺激。  

3. 犯罪的手段。 

4. 被告的生活狀況。包含但不限於被告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狀況、婚姻狀

態、是否有需扶養的人、是否有工作等。  

5. 被告的品行。  

6. 被告的智識程度。包含但不限於被告的教育程度、對事物的理解能力如

何？  

7. 被告與被害人的關係。 

8. 被告違反義務的程度。 

9. 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 

10. 犯罪後的態度。 

 

關於詳細內容，請各位國民法官參考手邊附件一 

  



科刑資料參考表 

 

刑法第 57 條 犯罪事實暨科刑事實 提出之證據  

犯罪之動機、目

的 

□犯罪之動機、目的： 

  （例如：一時貪念） 

 

□詳卷內資料：（例如：偵查卷

第ｘ頁被告訊問筆錄）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 

□略述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例如遭受被害人辱罵）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之手段 

 

 

 

 

 

 

 

 

□略述犯罪之具體方法：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犯罪手段之強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如為數人共同犯罪之情形，

行為人與共犯間之分工及參與

程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 

□略述犯罪是否有生理或病理

之因素：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是否屬於慣性或

癮性犯罪：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風險

因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保護

因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 

□無犯罪紀錄 

□有犯罪紀錄 

   □同類型犯罪 

   □不同類型犯罪 

□參加公益服務： 

 

□其他：（例如好人好事代表） 

 

□前案紀錄表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智 綜合下列因素，以判斷行為人 □畢業證書 



識程度 對犯罪之認知程度： 

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2. 略述生活經驗及工作歷練： 

 

 

 

 

 

 

 

□同等學力證明文件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與被

害人之關係 

單一被害人：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複數被害人： 

1.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2.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往來郵件、簡訊、社交工具之

留言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務。 

 

3.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犯罪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 

□略述行為人應遵守義務之之

內容： 

 

□略述行為人遵守義務之期待

可能性： 

 

□略述行為人違反該義務之情

節：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 

犯罪行為所生之危險： 

□略述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範

圍：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危險係持續性。 

 

□危險係一時性。 

 

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 

□略述可歸責於犯罪之直接或

間接財物損害： 

 

□略述被害人生理及心理之傷

害： 

 

□略述被害人受此損害之影響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輕重程度：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損害係持續性。 

 

□損害係一時性。 

 

犯罪後之態度 是否坦承犯行： 

□保持緘默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坦承部分犯罪事實 

□雖具體情狀有差異，但整體

而言認罪 

□否認犯罪 

 

是否和解： 

□和解並完全履行 

□和解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已賠償若干款項，但無法達

成和解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並完全履

行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但未履行

或未完全履行 

□無法達成和解 

 

是否得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

屬宥恕： 

□是 

□否 

□詳卷內資料：（例示同前） 

 

□和解資料 

 

□匯款證明 

 

□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其他 是否有覺得冤屈或不得已之

處： 

□是 

□否 

 

 



 

 

 

  



評議表決第一階段 

 

一、 被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傷害罪？ 

 

 

□有 

□無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評議表決第一階段 

 

二、被告的傷害行為與告訴人死亡的結果是否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有 

□無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評議表決第一階段 

 

三、被告對於與告訴人死亡結果，有無客觀預

見可能性？ 

 

 

□有 

□無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評議表決第二階段 

 

一、被告本案之行為，有無刑法第 19 條第 2項

之適用。 

 

□有 

□無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評議表決第二階段 

 

二之一、被告本案之行為，是否構成累犯加重

事由？ 

□是 

□否 

 

二之二、被告本案之行為，是否應依累犯規定

其刑？ 

□是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評議表決第三階段 

 

考量各項量刑事由後，被告應被判處的刑度

是？  

□無期徒刑1 

 

□有期徒刑，＿＿＿＿＿ 年＿＿＿＿＿月 

 

□其他：＿＿＿＿＿＿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

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1
 如科處無期徒刑，依刑法第 37 條第 1 項，將一併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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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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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